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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15 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工作進度表 

(115.03.05 修正) 

項次 115 起訖日期 星期 工  作  項  目 辦理單位 備註 

1 1 月 23 日前 五 公布國民中學學區一覽表。 教育局 
 

2 1 月 23 日前 五 

1.函發本工作進度表至外縣市教育

局處及本市國民中小學。 

2.函發各國中通知得申請大學區。 

教育局 

函請外縣市

國小於 3 月

17 日前按國

民中學學區

一覽表分別

造具當年度

畢 業 生 名

冊，送達所

屬學區之國

民中學。 

3 1 月 23 日前 五 
印製新生入學卡(國立、私立及外僑

國小皆適用)。 
教育局 

 

4 2 月 26 日前 四 

1.各實驗國中將第一階段正取之新

生名冊函報教育局。 

2.已錄取實驗國中之學生向實驗國

中放棄錄取前無法選擇其他學

區；放棄錄取者由實驗國中按其

意願協助轉回原學區。 

實驗國中 

倘額滿資格

審查後（5月

8 日）始轉回

原學區者，

由額滿學校

依其戶役政

資料進行比

序。 

5 3 月 6 日前 五 

1.教育局向民政局調閱「本市適齡

學童」戶役政資料，並匯入「新生

分發入學作業平臺」。 

2.「非本市適齡學童」（如早讀、晚

讀、降讀、延修、縮修、外籍學生）

無法調閱戶役政資料，請國小繳

驗戶籍謄本或居留證明後，於「國

小二代校務行政系統」更新，並將

戶籍謄本、居留證明文件等提送

所屬學區國中，以利審核。 

教育局 

各國小 

請各國小務

必於 3 月 6

日 16:00 前

至「國小二

代校務行政

系統」完成

「非本市適

齡學童」資

料 更 新 作

業，否則學

生 無 法 分

發。 

6 
3 月 7 日至 

3 月 17 日 

六 

二 

1.本市國小應屆畢業生（含3月 6日

前轉學至本市國小者）家長至「新
各國小 

共同學區請

家長審慎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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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確認基本

資料、選擇/確認學區、填寫本土

語文選習意願、戶役政及地政資

料調閱授權同意書。 

2.請國小協助稽催未填報之學生，

並至「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確

認校內所有學生均已選擇學區、

填寫本土語文選習意願與戶役政

及地政資料調閱授權書。 

一選填，選

擇後不得變

更。 

3 月 15 日

（五）下午 8

時至 3 月 17

日（日）下午

8 時因應機

電 設 備 維

護，「新生分

發入學作業

平臺」可能

無法登入。 

7 
3 月 18 日至 

3 月 19 日 

三 

四 

1.各國小稽催尚未填寫之學生，倘

填報截止（3 月 17 日）後仍有學

生遲未確認/選擇學區，請國小代

為確認/選擇學區（共同學區請儘

量優先選擇額滿學校）、戶役政及

地政資料調閱授權書勾選不同

意、本土語文課程選習意願調查

表選擇學生國小選習之本土語

文。 

3.確認所有學生均已確認/選擇學

區後，倘仍有學生漏為填報，請國

小協助填報。 

4.按學生學區分別造具當年度畢業

生名冊及新生入學卡，送達所屬

學區之國民中學。 

各國小 

請各國小務

必於 3 月 19

日 16:00 前

確認所有學

生均已填畢

後，至「新生

分發入學作

業平臺」，倘

仍有學生漏

為填報，請

國小協助填

報，資料始

得介接至國

中端。 

8 
3 月 20 日至 

3 月 23 日 

五 

一 

1.核對國小應屆畢業生名冊。 

2.各國中函請外縣市國小提醒家

長，符合優先分發資格者於 5月 8

日前攜帶所有權狀、居住事實證

明等文件前來參加複審。 

各國中 

非額滿學校

亦須控留外

縣市 (符合

優先分發資

格)學生數。 

9 3 月 23 日前 一 

各國中完成核對，至「新生分發入學

作業平臺」填報預估人數，並將表件

1 陳報教育局。 

各國中 

其中外縣市

學生 (符合

優先分發資

格 )人數以

近 3 年平均

數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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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月 27 日前 五 
教育局核定公告第一階段額滿國中

名單。 
教育局 

 

11 
4 月 1 日至 

4 月 10 日 

三 

五 

1.各額滿國中至「新生分發入學作

業平臺」以電子郵件通知「同意授

權」之家長，於 4月 10 日前進行

「額滿學校優先資格線上登記」。 

2.各國小同步協助宣導：「額滿學校

學區」且「同意調閱戶役政及地政

資料」之家長，依限線上登記。 

3.教育局同步以簡訊通知。 

額滿國中 

各國小 

教育局 

非額滿國中

無須審查，

全數錄取。 

12 4 月 2 日前  四 
欲申請大學區之國中將申請表及相

關佐證資料函報教育局。 
各國中 

 

13 4 月 2 日前  四 

教育局繕造國中新生分發入學暨相

關法令手冊送達各公私立國民中小

學。 

教育局 

 

14 4 月 17 日前 五 

教育局調閱「同意授權」家長之戶役

政及地政資料，並匯入「新生分發入

學作業平臺」 

教育局 

 

15 
4 月 20 日至 

4 月 28 日 

一 

二 

額滿國中至「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

臺」進行線上資格審查： 

1. 審查方式： 

(1) 所有權狀 

 所有權人是否為二親等內

直系親屬（含學生本人） 

 是否為全戶設籍 

 學生是否於 114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籍 

 是否上傳實際居住事實證

明 

(2) 租賃契約 

 是否設籍達 6年以上（109

年 3 月 15 日前設籍） 

 是否為全戶設籍 

 是否上傳公證書（109 年 3

月 15 日前公證） 

 是否上傳實際居住事實證

明 

2.符合優先資格者，至「新生分發入

學作業平臺」以電子郵件通知其

額滿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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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優先資格」，得免赴校審

查。 

3.不符合優先資格者，額滿國中至

「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以電

子郵件通知「不符合原因」，並提

醒得於 5 月 4 日至 5 月 8 日參加

額滿資格審查進行補正。 

16 4 月 29 日前 三 
額滿國中送達複審通知單（含線上

登記不符合優先資格者）至各國小。 
額滿國中 

線上登記不

符合優先資

格者，請務

必同步紙本

通知，並加

註不符合原

因，免生爭

議。 

17 4 月 30 日 四 
轉發額滿學校複審通知單予學生家

長。 
各國小 

各國小應將

複審通知單

確實送達學

生 家 長 手

中，免生爭

議。 

18 
5 月 4 日至 

5 月 8 日 

一 

五 

國中進行實體資格審查： 

(含本市及外縣市學生) 

1.114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籍並持有

同址房屋所有權者，請附二親等

內之直系血親房屋所有權狀(以

登記日期為準)。 

2.連續租屋並居住於學區內，設籍

達 6 年以上者(109 年 3 月 15 日

前設籍)，請附 6年以上公證之同

址房屋租賃證明。 

3.符合「臺北市原住民婦女扶助自

治條例」第三條規定者，請附經臺

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核

發之證明文件。 

4.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持有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開立之當年度低收入

戶第 0 類、第一類或第二類證明

者，請附低收入戶證明。 

 以上四類優先入學條件除各

額滿國中 

溫馨提醒 

◎ 審 查 對

象 :臺北市

及外縣市學

生。 

◎ 經 通 知

「線上資格

審查」通過

者，免赴校

審查。 

◎資格審查

範圍 :以左

列4項情形,

進行現場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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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證明資料外，請併同檢附

以下文件： 

(1)當年度任一月份之水費或電

費收據等，足以證明居住事實之

文件。 

(2)當年度3至 5月任一月份戶籍

謄本正本(含詳細記事)或新式戶

口名簿（甲式，含全戶詳細記事）

或電子戶籍謄本(含詳細記事)。

另個別學校如有必要得請提供學

生本人遷徙紀錄證明書。 

19 5 月 8 日 五 額滿國中截止受理資格審查。 額滿國中 

 

20 5 月 15 日前 五 公告大學區學校名單 教育局 

 

21 
5 月 11 日至 

5 月 22 日 

一 

五 
額滿國中按分發順位進行排序。 額滿國中 

 

22 5 月 25 日 一 

額滿國中公布新生錄取名單（含外

縣市國小畢業生符合優先分發資格

錄取者）。 

*外縣市新生於 7月 10 日報到。 

額滿國中 

 

23 5 月 25 日 一 私立國中登記抽籤。 私立國中 
 

24 5 月 26 日 二 私立國中報到。 私立國中 

請私立國中

提醒家長不

得 重 複 報

到。 

25 
5 月 25 日至 

5 月 26 日 

一 

二 

1. 各國中發還新生入學卡予各國

小，轉發給錄取學生。並通知本

市國小畢業生未錄取者，於 5月

27 日至 5 月 29 日期間，至「新

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辦理「網

路改分發登記」。 

2. 通知本市國小畢業生於6月 2日

至 6月 4 日期間，至「新生分發

入學作業平臺」辦理「網路報

到」。 

 通知外縣市國小畢業生網路登

各國中 

將入學卡退

還國小，由

國小轉交家

長，並請其

至「新生分

發入學作業

平臺」辦理

「網路改分

發登記」 

*體育班及

藝才班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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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時間，學生於 7 月 3 日時至 7

月 8日，至「新生分發入學作業

平臺」辦理「網路登記」或「網

路改分發登記」。

 額滿國中將改分發學生人數、最

後設籍日期陳報教育局。(如表

件 2)

 各國中於「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

臺」輸入尚可招收學生人數或改

分發人數。 

其 報 到 時

間，請各國

小及各國中

提醒家長與

學生多加留

意。 

26 
5 月 27 日至 

5 月 29 日 

三 

五 

1. 受理國民小學（含外縣市）應屆畢

業生於3月6日以後戶籍異動者分

發作業： 

(1)查驗文件： 

A.全戶戶口名簿正本。 

B.原國民中學入學卡。 

(2)網路登記時間： 

本市：5月27日至5月29日。 

外市：7月3日至7月8日 

(3)審查及分發方式： 

A.額滿國民中學:審查後，協

助改分發學生至「新生分

發入學作業平臺」完成「網

路改分發登記」。 

B.未額滿國民中學：審查後，

協助學生至「新生分發入

學作業平臺」完成「網路登

記」。 

2. 設籍額滿國中改分發學生於5月

27日至5月29日至「新生分發入學

作業平臺」完成「網路改分發登

記」。 

3. 3月6日以後戶籍異動學生與設籍

額滿國中改分發學生，依設籍先

後分發入學至額滿為止。 

各國中 

各國中應協

助3月6日以

後戶籍異動

之學生，並

將學生資料

建檔於「新

生分發入學

作業平臺」。 

 

各額滿國中

應負責提醒

國小端轉知

改分發學生

家長此項訊

息，以維護

學生權益。 

27 6 月 2 日 二 

3月6日以後戶籍異動暨改分發結果

公告，上午9時以簡訊通知，請家長

至「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查詢。 

各國中 

 

28 
6 月 2 日至 

6 月 4 日 

二 

四 

網路報到: 

本市國小應屆畢業生於 6 月 2 日
各國中 

學生如有網

路 報 到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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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 至 6 月 4 日 12:00 前至「新生

分發入學作業平臺」，完成「網路報

到」，系統將發送簡訊通知家長。 

題，請持新

生入學卡至

各 國 中 查

驗，各國中

應協助學生

完成網路報

到手續。 

 

體育班及藝

才班報到時

間另依各該

簡章規定辦

理，請各國

小及各國中

提醒家長與

學生多加留

意。 

 

6 月 5 日前

反映漏未報

到者均開放

補報到 

29 6 月 12 日 五 

1. 各國中將新生報到人數及原報

到卡(額滿國中扣除改分發人

數)之報到率回報教育局。(如表

件 3) 

2. 各國中於「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

臺」輸入尚可容收學生人數。 

各國中 

 

30 6 月 26 日前 五 
公布第二階段額滿國中暨改分發學

校。 
教育局 

 

31 
7 月 3 日至 

7 月 8 日 

五 

三 

外縣市國小應屆畢業生與其父母或

法定監護人設籍本市，且非寄居身

分，並有居住事實者，至「新生分發

入學作業平臺」完成「網路登記」(設

籍未額滿國中學區者)或「網路改分

發登記」(設籍額滿國中學區者)。 

 

外縣市國小
畢業學生無
法登入平臺
者，須親自
到設籍國中
辦理登記。
學生須準備
查驗文件：
戶口名簿正
本、國民小
學應屆畢業
證 明 文 件
(如學生證
或 畢 業 證
書)。各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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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地所
屬學區之國
民中學) 將
學生資料建
檔於「新生
分發入學作
業平臺」。 

32 7 月 10 日 五 

外縣市國小應屆畢業生與其父母或

法定監護人設籍本市，且非寄居身

分，並有居住事實者，於依下列程序

辦理網路分發與報到方式： 

1. 分發方式： 

(1)學生於期限內至「新生分發

入學作業平臺」完成「網路

登記」或「網路改分發登

記」，依設籍先後分發入學

至額滿為止。 

(2)7月10日上午9時公告分發

入學結果(簡訊通知及「新

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查

詢)。 

2. 報到方式： 

(1)7月10日上午9時至12時前，

學生至「新生分發入學作業

平臺」完成「網路報到」，系

統將發送簡訊通知家長。 

(2)學生未於期限內至 「新生

分發入學作業平臺」完成

「網路報到」，國中應通知

家長持戶口名簿至分發學

校報到，並由國中直接核對

線上分發名冊受理報到。 

各國中 

學生有網路

報到問題，

各國中應協

助學生完成

報 到 手 續

(學生須準

備 查 驗 文

件：戶口名

簿正本、國

民小學應屆

畢業證書)。 

33 7 月 13 日以後 一 

受理5月30日(含)以後戶籍異動(設

籍本市)之國小應屆尚未分發學生

之作業： 

1.查驗文件： 

(1)戶口名簿正本。 

(2)國民小學畢業證書。 

(3)改分發單。(若無則免) 

2.設籍國中審查及分發方式： 

(1)額滿國中：協助轉介至教育

局公布之改分發學校，由該

校審查，分發入學至額滿為

各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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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2)未額滿國民中學：由戶籍地

學區之國民中學審查後分

發入學至額滿為止，若無居

住事實，不予分發入學，應

勸導其返回事實居住地學

區之國中就讀。 

3. 凡學校額滿應即陳報本局核定。 

34 7 月 15 日 三 
各國中將新生報到狀況調查表回報
教育局。(如表件 4) 

各國中 

 

35 7 月 31 日前 五 

依據新生完成線上報到名單，完成
新生編班、學號編列作業，並於校務

行政系統完成學籍資料建置作業。 
各國中 

 

備註： 

一、凡學生戶籍遷離該學區時，應即轉學至所屬學區之國民中學就讀。 

二、臺北市115學年度公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入學作業平臺」作業有任何疑問，

請向設籍學區所屬國中教務處註冊組洽詢。 

三、為維持各國民中學作業之一致性及公平性，以保障學生權益，請各校確實依據

工作進度表所訂期程辦理，切勿提前或延遲作業。 

五、為保障原學區學生就近就學權益，各校於函報教育局核定額滿時，請以學生實

際人數(含特教生預估酌減人數)為計算標準；學校進行編班作業時，得依校內

特教推行委員會決議折抵特教生人數。 

六、請各國中相關人員確實掌握報到人數，如已接近額滿標準請儘速以電話向教育

局報備，避免學生人數過多，引起不必要困擾，公文可後補。 

七、原學區學校就同一學生所開立之轉介單以一次為限。倘改分發學校勸退、變相

鼓勵學生重行索取轉介單至其他改分發學校，經本局查證有據者，從嚴議處。 


